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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變換估價案例問題研析

• 容積率之判斷
• 既成巷道
• 宗地合併原則
• 法定空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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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積率之判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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臨路與容積率

更新單元內更新前土地法定容積為
依「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」
第十條及第二十五條所規定法定容積率上限為評估基準；

但應檢視該更新單元整體開發下，
是否有符合「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」
第十條及第二十五條所規定法定容積率上限之相關條件，
若無法符合時，
則應根據合併後更新單元個別條件情況決定法定容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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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業區容積率判斷

右圖更新單元使用分區為商三，後側土地因面臨道路路寬僅六米

，單獨開發情況下其法定容積率應為300%；

若整宗基地範圍符合15倍前側臨路面寬為周長所圍成之最大面積

內，則後側土地法定容積率應為56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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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地使用分區:第三種商業區

各宗土地法定容積率應在整體更新單元的條件下進行判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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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宅區容積率判斷 6

地上有七層樓華廈，經建築師計算
後發現有原容大於法容之狀況，其
原容大於法容之容積率為5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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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積折減之情形

1.已申請原容積大於法定容積
(都市更新條例)

2.已申請海砂屋容積獎勵
(臺北市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自治條例)
(臺北市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準則)

3.部分土地已申請「台北好好看系列二」
容積獎勵
(2009年臺北市台北好好看系列計畫)

4.部分土地於辦理更新計畫前已完成容積移轉
5.更新前土地依「臺北市老舊中低層建築社區辦理都市更新擴大協助
專案計畫」中既有容積保障原則申請容積獎勵

6.已申請輻射屋容積獎勵
(臺北市輻射汙染建築物事件善後處理自治條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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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積折減範例

• 有上述情況之土地，在都市更新權利變換過程中必須進行容積折
減之試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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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積折減基本概念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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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成巷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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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成巷道估價原則

1.確認事業計畫中既成巷道相關記載。
2.更新後規劃設計顯示既成巷道可廢巷時：
更新前土地價值推估不考量既成道路的影響。

3.更新後規劃設計顯示既成巷道不可廢巷時：
應考量不可廢巷因素對土地價格影響，並於

合併前土地價值推估中增加”不可廢巷“之調
整項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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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價注意事項

都市更新單元中無法廢巷的既成巷道
估價考量重點
1.容積率
2.商業效益
3.對更新後建物規劃設計之影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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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廢巷?不可廢巷? 13

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不動產估價及審查注意事項報告書範本

不可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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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廢巷?不可廢巷? 14

可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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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廢巷?不可廢巷? 15

可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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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地合併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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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價條件設定

依據「臺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不動產估
價報告書範本及審查注意事項」原規定，
更新前土地估價需先依下列方式進行土地
分宗:
1.毗鄰數筆土地為同一所有權人情況下，得
視為同一筆土地。
2.更新前數筆土地上有建物，且為同一張建
築執照或使用執照時，得視為同一筆土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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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宗原則之影響 18

形狀變佳

面積變大

裡地沒了臨路變寬

同宗土地內
沒有價差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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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一

第二項原則實務可能產生問題
同一宗土地內各筆土地單價相同，但…

Q1.視為同一宗土地的範圍內，若有部分土
地相對條件較佳，權利價值卻與他土地相
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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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無面公園無價差? 20

5.5公尺巷道

11公尺道路

4公尺巷道公園

2棟
四樓公寓

2棟
四樓公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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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二

第二項原則實務可能產生問題
同一宗土地內各筆土地單價相同，但…

Q2.同一宗土地內，部分土地擁有較高容積
率，權利價值卻與容積率較低的他土地相
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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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積不一樣，單價一樣? 22

8公尺巷道

住三

住三之二

40公尺道路

跨二種
使用分區

土地皆已分割，每
筆地號上建物皆為
三層樓透天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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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三

第二項原則實務可能產生問題
同一宗土地內各筆土地單價相同，但…

Q3.同一宗土地內，部分土地為法定空地，
權利價值卻與地上有建物的他土地相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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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空地沒有價差? 24

6公尺巷道

25公尺道路

11公尺巷道

更新單元整宗皆為
同一建築執照地上
皆為四層樓公寓

法定空地

商二

住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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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決方式

第二項原則實務可能產生問題
同一宗土地內各筆土地單價相同
目前解決方式(範本新增訂內容)-
視為同一筆土地前提下進行估價時，各筆
土地地籍線已依據地上建築物之座落位置
進行分割，得就該同一筆土地所得合併後
土地地價，考量各宗土地個別條件分算地
價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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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更殺手級問題

第二項原則實務可能產生問題
同一宗土地內各筆土地單價已分拆計算

位置相鄰且土地面積相當的地主，會因為
更新前土地分宗劃分原則，導致權利價值
相差較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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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單元基本資料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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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納合併估價原則後之分宗狀況 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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殺手級解決方式

第二項原則實務可能產生問題
同一宗土地內各筆土地單價已分拆計算
解決方式(範本新增訂內容)-
更新前數筆土地上有建物，且為同一張建
築執照或使用執照時，原則得視為同一筆
土地，惟若因之顯失公平者，可不視為同
一筆土地，並應於估價條件中敘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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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空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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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謂法定空地

• 建築法第11條-
本法所稱建築基地，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
留設之法定空地。
前項法定空地之留設，應包括建築物與其前後左右之道路
或其他建築物間之距離，其寬度於建築管理規則中定之。
應留設之法定空地，非依規定不得分割、移轉，並不得重
複使用；其分割要件及申請核發程序等事項之辦法，由中
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。

由此可見為加強建築物的通行、防火、通風、採光、日照
等條件，法律規定每一宗建築基地內必須留設「空置」的
土地，各宗基地留設空地的比例則依據法定建蔽率而有所
差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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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空地案例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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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空地為何需要評估?

■防空避難室隨著主建物做為公共設施--兩者單價相同
■防空避難室未登記在主建物下卻成為獨立建號--單價難認定
■當法定空地為獨立地號，所有權人又未持有建物，面臨重建
分配時，法定空地價值高低的問題就會浮上檯面。

■依據建築法第11條之規定，非依規定法定空地不得分割、移
轉，並不得重複使用，為何還產生上述情況?

因為下述法規是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七日才增修
1.建築基地原為數宗者，於申請建築前應合併為一宗。
2.應留設之法定空地，非依規定不得分割、移轉，並不得重複
使用。
故三十年以上的公寓、華廈常有法定空地需要單獨評估之需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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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空地案例 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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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響法定空地評估之條件

1.獨立地號與否

2.土地權屬

3.使用現況(停車位收租金，約定專用，占用)

或更新後規劃設計(坐落其上之更新後單元

為店面)

4.坐落位置

5.剩餘可用容積(法定空地分割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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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規定

• 依據新版範本及新修正不動產
估價技術規則，法定空地權利
價值推估方式如下:

1.計算該建築基地(同一使用執
照)的權利價值。
2.計算該建築基地(同一使用執
照)上所有合法建物的所有權
權利價值。
3.第一項減去第二項之餘額。
4.第三項除以建築基地面積可
得法定空地單價。
5.考量座落位置與個別條件進
行調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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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空地位置之影響

法定空地在建築基地內若為分割完成的狀態(有獨立
地號)，就會產生形狀、面積與位置等個別條件因個
案不同而變化的狀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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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OTE 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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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OTE 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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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OTE 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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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，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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